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碳排與商業影響 
行政院 2022 年 4 月 21 日通過修正《溫室氣體減量及管理法》，並更名為《氣候變遷因應法》（草案），後續送交立法

院審議，預計最快將在 2024 開徵碳費。 

為鼓勵企業減排溫室氣體，政院版草案新增碳費優惠費率等規定，必須繳交碳費的業者，只要提出自主減量計畫且能

有效達標就可適用，也開放用減量額度抵減碳費。 

政院通過氣候法  首波碳費鎖定 287 家排碳大戶  

我國已於今年 3 月 30 日正式公布「2050 淨零排放政策路徑藍圖」，強化氣候法制基礎是邁向淨零的重要一環。 

環保署在去年預告《溫室氣體減量及管理法》修正為《氣候變遷因應法》，草案在行政院正式審查通過，後續還需送立

法院審議。 

此次草案將「徵收碳費」明確入法，但具體內容仍待《氣候變遷因應法》草案修法完成後，才會接續制定子法；而環

保署長張子敬曾表示「2023 年就可開徵碳費」，環保署副署長蔡鴻德改口，最快 2024 年至 2025 年才會上路。 

環保署氣候變遷辦公室主任蔡玲儀指出，碳費徵收會以「先大後小」、「分階段」的方式， 

第一階段徵收對象鎖定年排放量逾 2.5 萬公噸二氧化碳當量（CO2e）的「排碳大戶」，包括鋼鐵、石化、半導體、水

泥及電力業等 287 家業者。 

為鼓勵企業減排溫室氣體，草案中規定，這些需繳納碳費的業者可提出自主減量計畫，只要溫室氣體減量措施，能有

效減排並達中央主管機關指定目標，就可享有碳費優惠費率。 

此外，為提高企業自願減量的誘因，也可透過減量額度扣除排放量，以減免碳費 

環團批評是「大開優惠後門、給企業方便」，恐使碳費的減碳經濟誘因大幅降低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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碳費收入專款專用  費率仍未見提出  亦無起徵價  

碳費收入將作為「溫管基金」專款專用，除優先用於輔導、補助及獎勵業者投資或開發溫室氣體減量技術及研究，環

保署氣候變遷辦公室主任蔡玲儀強調，基金也會擴大用於補助地方政府及相關機關執行溫室氣體減量工作。 

至於產業界相當關心的「碳費費率」，環保署至今仍無法提出具體數字。 

環保署副署長蔡鴻德表示，因牽涉到不同企業可能適用差別性費率，待子法制定時才會進一步向大眾公布。 

對此，綠色和平批評，草案不僅未把碳費下限（Carbon Price Floor）納入、導致碳費沒有起徵價，還提出自願減量

享優惠費率、多元抵換等方式，質疑是要降低排放源對外部成本內部化的責任、使企業得利。 

增訂碳邊境調整機制  特定進口產品需申報碳排量  

另外，因應國際碳關稅，草案也增訂進口產品實施碳邊境調整機制。環署去年推出草案時，規定中央主管機關可對特

定產品訂定碳含量計算及認定方式，並向高碳含量的進口產品課徵碳費。 

不過，政院版草案要求，未來企業進口特定公告產品須申報碳排量，並依排碳差額繳交減量額度；若出口國已實施排

放交易、繳納碳稅或碳費，則可申請減免應取得的減量額度；另外，無法取得足夠減量額的業者，必須向中央主管機

關繳納代金。 

歐盟將於 2026 年開徵碳關稅，美日韓等國也有意跟進。 

綠色和平與中研院學者發表最新研究估計，台灣若無相應碳定價制度，2026 年可能要支付 360 億元的碳關稅，衝擊

的產值高達 757 億元。 

目前歐盟的碳價約為每噸 50 歐元（約新台幣 1600 元），學者認為，為避免台灣遭歐盟課徵碳關稅，應該收取與歐盟

碳價相當的碳費；綠色和平也建議，碳費應該從每噸 300 元起跳，並逐年調漲 10%，以跟上國際碳定價水準。 

各國相繼提出碳邊境調整機制   學者估：台灣 2026 將付出 360 億碳關稅  

歐盟自 2005 年開始實施碳定價機制，並逐步擴大碳交易系統，讓產業「排碳者付費」，為避免產業轉移到碳價較低或

無碳價的國家，導致「碳洩漏」的狀況，歐盟規劃自 2023 年起實施碳邊境調整制度（CBAM），針對輸入歐盟的產品

課徵碳關稅，首波開徵對象為電力、水泥、化肥、鋼鐵、鋁等五大產業，將於 2026 年起開徵。 

「未來歐盟可能持續擴大管制產業、並增加對間接排放之規範。」 

 

逢甲大學財稅系副教授黃琝琇說，更重要的是美國、日本、韓國也有極大可能在未來幾年實施碳關稅，對台灣產業的

國際競爭力造成重大影響。 

綠色和平與中研院合作的《淨零賽局來臨：國際碳邊境稅台灣衝擊報告》中，中原大學國貿系教授林師模以模型估算，

若台灣未實施任何碳定價，2026 年歐盟的 CBAM，將衝擊水泥業、化材業、金屬業共 3.6 億的產值，其中水泥業出

口成本可能上漲達一成，再加計美日韓的碳關稅擴大徵收範圍，最高可能衝擊達 757 億產值，電子電機業也可能受到

影響，對台灣產業影響甚鉅。 

 

歐盟 CBAM 明訂，若出口商產地已實施碳定價制度，歐盟將減免其稅額，避免雙課稅；若境內的碳價超越歐盟、或與

歐盟相當，即可豁免碳邊境稅。「因此若要避免台灣出口產品被歐盟課徵碳關稅，必須要盡快提出與歐盟碳價格相近的

碳定價制度。」 

黃琝琇指出，目前歐盟的碳價介於每噸 50～60 歐元之間（約新台幣 1600～2000 元），碳費收取的費率也是與歐盟的

碳交易價格連動，台灣實施碳定價應該參照歐盟的方式，以不同產業別陸續開徵，未來我國也能進一步實施 CBAM 碳

關稅制度，以防止碳洩漏的狀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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舉例：新加坡將自 2024 年 1 月 1 日起調高碳稅稅率至每公噸 25 星幣(約 500 台幣) 

新加坡從 2019 年 1 月 1 日起課徵碳稅，為東南亞第一個推動此項措施的國家 

徵收對象為每年排放 25,000 公噸以上之溫室氣體排放大戶；約有 50 家發電廠和大型製造商已自 2019 年起繳納碳稅。 

大型企業： 

以現行需繳納最低碳稅(排放 25,000 公噸)之業者為例，目前每年僅繳納 125,000 星幣(約 250 萬新台幣)，2024 年起

每年將繳納 625,000 星幣(約 1,250 萬新台幣)，增額約為 1 千萬台幣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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